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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1     证券简称：汇嘉时代    公告编号：2020-045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与 

乌鲁木齐市人防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67.37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不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潘丁睿、潘艺尹回避该项议案的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项目建设需要，全资子公司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与关联方乌

鲁木齐市人防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防工程建设公司”）签订《新疆

汇嘉食品产业园生鲜加工配送中心项目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书》，合同总价款不超

过人民币 4,000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由于人防工程建设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

潘锦海胞兄潘锦财控股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企业，因此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

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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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人防工程建设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潘锦海胞兄潘锦财控股并

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企业。 

（二）关联方概况 

乌鲁木齐市人防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锦财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防水工程施工。 

股权结构：潘锦财持股 95%、杜海梅持股 5%。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人防工程建设公司总资产 29,586.44 万元，净资

产 2,040.27 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1,342.73 万元，净利润-128.01 万元。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为人防工程建设公司承接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生鲜加工配送

中心项目工程的建设施工。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交易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实施的专业工程发包，根据承包人的综合实力

进行竞争报价，中标价符合有关部门颁发的有关工程造价的现行文件和规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工程名称: 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生鲜加工配送中心项目工程 

（二）工程地点：乌鲁木齐市西山兵团乌鲁木齐工业园区丁香一街 9-126

号 

（三）承包范围：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生鲜加工配送中心图纸范围内的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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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电预埋及接地工程内容。 

（四）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含包工期、包质量、包保修、包安全及文明施

工及与施工单位的交叉施工的协调配合、成品保护、竣工验收、竣工资料收集申

报等全部内容和风险。 

（五）开工工期：2020年 6月 28日。竣工工期：2021年 5月 20 日。工期

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

天数为准。 

（六）合同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七）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发包方向承包方支付合同总价 10%的款项；每月

按照承包方申报发包方审核的工程进度累计支付 70%；合同约定工程内容完成，

并经发包人监理和有关部门确认符合国家规范的合格标准后，发包方向承包方支

付合同总价 15%工程款累计 85%；工程竣工一个月内承包方提交完整的工程竣工

资料给发包人和监理，发包方或者发包方委托第三方中介单位结算完成，双方确

认后，发包方向承包方支付合同结算总价款 10%，累计支付至结算总价款的 95%；

合同结算价款的 5%作为保修金，12个月的保修期满、保修工作完成后无质量问

题，发包方一次性无息付清全部保修金。 

以上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顺利推进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进程，进而构建高效成

熟的供应链系统，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6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与乌鲁木齐市人防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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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票 0票。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潘丁睿、潘艺尹回避表决。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阅了公司递交的本次议案及相关材料，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旨在顺利推进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进程，通过公开招标

方式实施的专业工程发包，根据承包人的综合实力进行竞争报价，中标价符合有

关部门颁发的有关工程造价的现行文件和规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

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

事会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全资子公司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与乌鲁木齐市人防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